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逾期應收未收款項及呆帳處理要點 

 

                              102年 11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年 12 月 1 日 109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第三點 

                              110年 3 月 30日 109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修正第六點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逾期應收未收款項及呆帳，參考「教育

部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對應收未收款項之列帳與催繳及控管處理作業要點」及「國

營事業逾期欠款債權催收款及呆帳處理有關會計事務補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對於應收而尚未實際收取之各項款項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要

點規定辦理。 

三、本校對於應收而尚未實際收取之各類款項，已申請預開收據者，總務處出納組應 

    每季主動將尚未收款之預開收據資料函請校內申請單位處理，經通知後 1個月內 

    仍未入帳者，應造冊簽會主計室後陳報校長，主計室於年終結帳整理時，對於已 

    發生權責應收未收款項列帳；未申請預開收據者，應於發生權責時，由負責催收 

    單位確實依會計法規定，簽請校長核准後，通知主計室列帳；對於已依法提起訴 

    願或訴訟之案件，在判決確定前，負責催收單位應逐案詳列登記簿備查，並註明 

    追償情形，不得遺漏，俟判決確定，再由負責催收單位簽報校長後，通知主計室 

    列帳。 

本校負責催收單位為： 

(一)由教師承接之各類計畫案：計畫主持人。 

(二)非由教師承接之計畫類收入、非計畫類收入：業務主辦單位。 

四、負責催收單位對逾期應收而尚未實際收取之各項款項，應先依本要點進行催收作

業，並於清償期屆滿五個月內填具「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逾期應收未收款項處理報

告單」(附表 1)，簽請校長核准後，通知主計室轉列為催收款。 

前項所稱逾期，指逾約定應收回款項全部或一部之日期。但依契約請求提前償還

者，以通知債務人還款之日為該約定日期。所稱催收款，指逾期欠款債權經轉入

「催收款項」科目處理者。逾期欠款債權應於清償期屆滿六個月內轉入「催收款

項」。 

五、負責催收單位對逾期之應收未收款項，應至少每二個月催繳一次，並為記錄，經

催繳不予理會或欠繳達一年以上者，應寄發存證信函，並依相關法令規定程序請

求還款。每六個月將逾期之應收未收款項之催繳及債權憑證保全等之辦理情形，

簽會主計室後陳報校長。 

前項催繳或訴訟之利益經評估不敷成本者，不在此限。 

六、具備下列各款情事之一，並取得適切之證明者，由負責催收單位敘明理由，並經 

    本校內部稽核小組查核，如經認定已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者，簽請校長核准 

    ，並於扣除估計可收回部分，經函報審計機關備查後，通知主計室轉銷為呆帳； 

    如經認定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者，簽請校長核准，並於扣除估計可收回部 

    分，經函報教育部核轉審計機關審核同意後，通知主計室轉銷為呆帳。 

(一)債務人因解散、逃匿、和解、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債權之全部或一部

不能收回者。 

(二)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鑑價甚低，或扣除先順位抵押權後，已無法



受償，或執行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可受償金額，執行無實益者。 

(三)擔保品及主、從債務人之財產經多次減價拍賣無人應買，且無承受實益者。 

(四)逾清償期二年，經催收未能收回者，或訴訟之利益經評估不敷成本者。 

七、前點各款情事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解散、逃匿者，政府有關機關之證明。 

(二)經和解者，和解筆錄或裁定書。 

(三)受破產之宣告者，裁定書。 

(四)逾清償期二年經催收未能收回者，催收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原因者，依事實經過取具合適之證明。 

八、負責催收單位依法收到債權憑證時，應先檢查憑證內各欄記載有無錯誤或不符，

如有錯誤或不符者，應即函請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更正。 

若內容無誤，應按時效期間屆滿先後順序排列，列冊或建檔妥為保管。但債權憑

證內容包括多筆債權資料，無法按時效期間屆滿先後順序排列者，可按時效屆滿

日妥為控管者，得以取得債權憑證先後順序保管。 

負責催收單位應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向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申請查明前項債權憑

證所列債務人之全國財產歸戶檔、年度所得及納稅資料，經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

者，應即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債權憑證求償時效屆滿前三個月，應聲請法院重新

發給債權憑證。 

九、負責催收單位應將債權憑證製冊(附表 2：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債權憑證查核清冊)一

式三份，一份併債權憑證正本移請總務單位妥慎保管；一份併債權憑證影本送主

計室存查；一份併債權憑證影本自行收存。 

十、各項逾期應收未收款項，若負責催收單位均依程序辦理，已盡善良管理人應為注

意之責任且不違法情事者，得免追究行政責任。如有違失，依分層負責及授權情

形考核處分，涉及刑事者，依相關法令辦理。 

十一、主計室應定期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規定，進行應收款項之結帳整理，並簽請校內

主辦單位及各類計畫管理單位積極處理。 

十二、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逾期應收未收款項處理報告單 

附表 2：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債權憑證查核清冊 



【附表 1】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逾期應收未收款項處理報告單 
年   月    日 

逾期應收未收款項 ◎名 稱： 

◎金 額：(小寫)新台幣             元 

◎欠款機關或公司名稱： 

◎應清償期限：民國     年    月    日 

◎款項類別：□補助、建教及推廣計畫案收入→校內計畫代碼： 

            □場地租金收入    □代收付水費、電費 

            □其他類收入(請註明內容)： 

◎本校是否已預開收據：□是→收據日期及編號： 

                      □否 

負責催收單位 
(業務主辦單位或計

畫主持人 

 

最後一次連繫(催

繳)時間、回應 

◎最後一次連繫(催繳)時間： 

◎對方回應情形： 

 

 

發生原因及過程

(含截至填寫報告

單前之處理過程) 

 

擬處理方式 
請主計室將該應收款項轉列為「催收款項」科目，負責催收單位依本校「逾期應

收未收款項及呆帳處理要點」規定持續辦理催繳及後續作業。 

檢附資料 
(1)合約書或計畫書影本、(2)歷次催繳(連繫)資料及記錄影本 

【以上影本請承辦人核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正本由負責催收單位保存】 

備  註 

※負責催收單位為：(1)由教師承接之各類計畫案：計畫主持人。(2)非由教師承接之計
畫類收入、非計畫類收入：業務主辦單位。 

 

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室                校長 

計畫主持人 
(如無則免) 



【附表 2】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債權憑證查核清冊 

 
 

案
件
編
號 

負責催收單位 

(業務主辦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或營利

事業統一編號 

待執行債權

金額 (元 ) 

第一次執行

文號及結果 

債權憑證核

發日及文號 

歷次查調財產記錄/

結果(含受償情形) 

債權憑證歷次

換發日期及文

號 

債權到

期日 

是否

善盡

管理

責任 

備 註 

1           

2           

3           

4           

5           

備註 1：本清冊一式三份，一份併債權憑證正本移請總務單位妥慎保管；一份併債權憑證影本送主計室存查；一份併債權憑證影本由製冊單位(主

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行收存。 

備註 2：本表請覈實填寫派人列管，並列入移交。 

備註 3：各經管人員應善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定期查調財產且不得延誤移送強制執行。 

備註 4：負責催收單位為：(1)由教師承接之各類計畫案：計畫主持人。(2)非由教師承接之計畫類收入、非計畫類收入：業務主辦單位。 


